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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合伙企业买卖二级市场股票（不是限售股）获利后，
先分后税，分到自然人部分的收益是否不征个人所得税？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

税［2000］91号）第四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以下
简称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

后的余额，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

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豫耀 35豫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前款所称收入总额，是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以及与生产

经营有关的活动所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商品（产品）销售收

入、营运收入、劳务服务收入、工程价款收入、财产出租或转让

收入、利息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因此，合伙企业对外投资所得应按“先分后税”的征税原

则，对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股票转让所得，应按照个体工商

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044. 现行《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
动关系要向劳动者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金，请问解除劳动合

同时劳动者所取得的经济补偿金是否要交个人所得税呢？如

果要交个人所得税，应如何计算？

答：《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1］157号）规定，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

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用），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

资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的部分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

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78号）的有关规定，计
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国税发［1999］178号文件规定，对于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
济补偿收入，可视为一次取得数月的工资、薪金收入，允许在

一定期限内进行平均。具体办法为：以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

补偿收入，除以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以其商数作为个

人的月工资、薪金收入，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按实际工作年限数计算，超过12

年的按12年计算。按上述方法计算的个人一次性经济补偿收
入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由支付单位在支付时一次性代扣。

045. M公司由A、B出资500万元组建（各占250万元）。后C
（风险投资公司）出资4 400万元参与。三方约定如下：第一步：
C以250万元作为M公司的实收资本，以4 150万元作为M公司
的资本公积。第二步：M公司以4 150万元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转增后，M公司实收资本共4 900万元，其中A、B用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2 766.67万元。请问转增股本A、B取得的部分是否应缴
纳个人所得税？M公司是一家拟上市公司。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

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的规定，
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

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又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

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

函［1998］289号）规定，国税发［1997］198号文件中所说的“资
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

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

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

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企业经营过程中因盈利而形成的留存收益是企业所有者

的权益，但未转入实收资本，新加入的投资者如要分享这部分

留存收益，也应该付出大于按一定投资比例计算的出资额。因

此，新股东出资超过其注册资本部分作为资本溢价，应是对老

股东的一种补偿。

综上，企业用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自然人股东取得的增

资部分，应当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按照税率20%计
征个人所得税。

046. 我单位安装的监控摄像设备及火灾报警系统取得的
进项税额能否抵扣？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抵扣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13号）的规定，以建筑物或者
构筑物为载体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无论在会计处理上是

否单独记账与核算，均应作为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组成部分，

其进项税额不得在销项税额中抵扣。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是

指给排水、采暖、卫生、通风、照明、通讯、煤气、消防、中央空

调、电梯、电气、智能化楼宇设备和配套设施。

你单位安装的监控摄像设备及火灾报警系统作为建筑物

的配套设施不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047. 我单位3月份一次性收取全年的房屋租金1 000万
元，营业税是在收取时一次性缴纳，还是分月申报缴纳？合同

约定每年租金在当年的3月20日一次性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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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营业税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

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

据的当天。”同时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

规定，“条例第十二条所称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

天，为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的当天。”

由上看出，你公司预收的租金，其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是每年的3月20日。纳税人应当在每年的3月就租金收入一
次性申报缴纳营业税。

048. 客户以一辆汽车抵房款，后来我公司又直接把这辆
车给建筑商抵建设款，请问账务上怎么处理？

答：这是两项业务，第一步是客户拿汽车抵债给你公司，

第二步你公司拿汽车抵债给建筑商。按照债务重组原则进行

会计核算。

会计处理上，第一步客户拿汽车抵债给你公司，借记“固

定资产（评估价）”科目和“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科目；贷记“应收账款（账面值）”科目，借贷方差额计入营

业外收支。第二步你公司拿汽车抵债给建筑商，借：固定资产

清理；贷：固定资产（评估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同时，借记“应付账款（账面值）”科目，贷记“固定资产

清理”科目，借贷方差额计入营业外收支。

049. 购货方将一批有质量问题的三包产品退回到我公
司，我公司将报废的三包产品以低于进价出售，请问三包产品

的中间差价怎样进行账务处理和税务处理？

答：企业直接提供三包服务的，对于三包期内的“包退”行

为，应当作为销货退回对待。根据《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

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三）》的通知》（财会［2003］29号）
的规定，“企业销售商品发生的销售退回，其相关的收入、成本

等一般应直接冲减退回当期的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等。属于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涉及的报告年度所属期间的销售退回，

应当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调整报告年度相关的收入、

成本等；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销售退回，只要购货方提

供退货的适当证明，可冲减退货当期的销售收入。”当然，发生

的销售退回同时也可以冲减当期销项税额。

至于你公司退回的三包产品以后销售时，按照正常的销

售处理就可以了。

050. 我司股东的朋友答应把他个人的房产提供给我公司
无偿使用，相关税由我公司缴纳，我公司如何申报房产税？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8号）的第一条规定：无
租使用其他单位房产的应税单位和个人，依照房产余值代缴

纳房产税。因此，你公司无租使用股东朋友的房产，应依照房

产余值计算缴纳房产税，属于从价计征。

051. 自然人将技术评估后投资设立公司，请问此时个人
并未取得现金，是否应视同个人转让技术征收个人所得税？还

是等将来股权转让获取现金后，再对其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

人所得税？

答：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规定，自然人将技术评估后投资

设立公司，应视同个人转让技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据

2012年6月4日国家税务总局回答网友提问）。

052. 我公司经营网络棋牌游戏，游戏是免费，游戏玩家可
以通过“电话充值、购买游戏卡、网站在线”充值形式购买道具

参与棋牌游戏。我公司经营范围是第二类电信增值业务中的

信息服务业务，有ICP经营许可证书。游戏充值是通过银联在
线充值的，银联每月把款划入公司账户。请问上述收入是否按

照“邮电通信业”缴纳营业税？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吗？

答：按照《营业税税目注释（试行稿）》（国税发［1993］149
号）第六条规定，娱乐业，是指为娱乐活动提供场所和服务的

业务。本税目征收范围包括：经营歌厅、舞厅、卡拉OK歌舞厅、
音乐茶座、台球、高尔夫球、保龄球场、游艺场等娱乐场所，以

及娱乐场所为顾客进行娱乐活动提供服务的业务。上列娱乐

场所为顾客进行娱乐活动提供的饮食服务及其他各种服务，

均属于本税目征收范围。

因此，对于你所说的通过“电话充值、购买游戏卡、网站在

线”充值形式购买道具参与棋牌游戏可参照上述规定按照“娱

乐业———其他游艺”项目征收营业税。

053. 企业以一定价格从供应商那里购货，但一段时期后，
由于各种原因，价格下调，要将以前高价买入的产品所对应的

差价部分退回，这种情况应怎么处理呢？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折扣折让行为开具红

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279号）的规
定：纳税人销售货物并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由于

购货方在一定时期内累计购买货物达到一定数量，或者由于

市场价格下降等原因，销货方给予购货方相应的价格优惠或

补偿等折扣、折让行为，销货方可按现行《增值税专用发票使

用规定》的有关规定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054. 个人汽车被盗后，是否还需要缴纳车船税？
答：根据《车船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在一个纳税

年度内，已完税的车船被盗抢、报废、灭失的，纳税人可以凭有

关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和完税凭证，向纳税所在地的主管税

务机关申请退还自被盗抢、报废、灭失月份起至该纳税年度终

了期间的税款。已办理退税的被盗抢车船失而复得的，纳税人

应当从公安机关出具相关证明的当月起计算缴纳车船税。

由此可知，个人汽车被盗，可凭有关管理机关出具的证明

和完税凭证申请退税，以后也不需要缴纳车船税了。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财会教研室 蔡雪晴 王建安）


